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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期 二零二三年一月

2023年伊始，2项个税优惠政策宣告继续延用
摘要：

2023年1月16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延续实施有关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公告》（简称“2023年
2号公告”），以下优惠政策延续一年至2023年12月31日：

•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单独计税；

• 内地个人投资者通过沪港通、深港通以及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取得的转让差价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关注要点

我们梳理了上述2项优惠的政策走向，希望帮助大家理清政策脉络：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财税【2018年】164号

 居民个人取得的符合条件的股权激励所得1 ，在2021年12月31日前，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全额单独适用
综合所得税率表，计算纳税。

 税总征科发【2021年】69号

 加强股权激励个人所得税管理，进一步规范实施股权激励企业的资料报送要求2 。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42号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单独计税优惠政策，延期一年至2022年12月31日。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2号

 继续延续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单独计税优惠政策至2023年12月31日。

¹ 注：居民个人参与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上市公司直接或间接占控股企业股份比例不低于30%并且完成股权激励计划所有资料的税务报备要求。
2  注：企业应当在决定实施股权激励的次月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股权激励情况报告表》，并按照规定向税务局报送相关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股
权激励计划、协议书、授权通知书、解禁/行权通知书、个人接受或转让的股权以及认购的股票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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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地个人投资者取得的转让差价所得

 财政部公告2019年第93号

 对内地个人投资者通过以下途径取得的转让差价自2019年12月5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暂免征收个人
所得税：

•沪港通、深港通投资香港联交所上市股票；

•基金互认买卖香港基金份额。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2号
 继续延续上述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至2023年12月31日。

个人所得税优惠的延续对于企业和个人都是重大利好。对于企业，给予员工具有税务优化效应的股权激励能够更好地激
励和保留员工。对于个人，无论是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还是参与香港上市公司股票和香港基金份额的买卖，符合
条件的前提下，都能享受到优惠待遇，从而降低税负。值得注意的是，税优政策目前只延期一年至2023年12月31日止，
2024年及之后的税收政策具有不确定性。

同时，预期税务机关仍将在未来重点关注股权激励个人所得税征管。我们注意到自2021年以来，税务局加强了对股权
激励所得的个税检查。通过大数据比对，当发现企业股权激励申报收入与备案信息不匹配时，有可能引发税务局的进一
步个税稽查。企业应在享受股权激励个税优惠政策的同时，做好股权激励计划的税务备案，以应对未来税务监管力度的
加强。

鉴于涉税事项的复杂性和专业性，我们欢迎企业和个人与我们联系，寻求专业性的支持与帮助。我们也将密切关注相关
个人所得税政策的新变化，并分享最新动态。

如果您在个人所得税方面有任何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

毕马威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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